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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 

基于电子半导体封装材料及光电高分子材料需求量迅速增加的

市场前景以及江苏省制造业提升工业基础能力的政策，苏州普耀光电

材料有限公司拟投资4500万元在现有厂区（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民

丰路288号）建设年产195吨半导体用电子专用材料项目，本项目利用

公司现有厂房和无尘室，且利用厂内现有设备（原料罐、混合罐、分

装罐等）对现有生产线进行技改，同时新增自动分装机、水滴角仪、

隧道炉等设备。项目建成后年产60吨纳米封装涂层材料、95吨半导体

封装材料、40吨导电银浆材料。该项目于2021年12月10日取得苏州吴

中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备案证（备案证号：吴开管委审

备〔2021〕476号；项目代码2101-320560-89-02-229786）。 

本次环境影响评价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环

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部令第4号）的有关程序及要求，秉承公

开、平等、广泛和便利的原则，在评价过程中开展公众参与和信息公

开。 

公众参与旨在收集公众对苏州普耀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95吨

半导体用电子专用材料项目的意见、要求和态度，在环境影响评价中

能够全面综合考虑公众的意见，吸取有益的建议，使项目制定的环保

措施更符合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。苏州普耀光电材料有限

公司作为实施主体，负责项目的公众参与工作。 

本次公众参与主要形式包括：网络公示、张贴公告及报纸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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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

2.1 公开方式 

项目建设单位（苏州普耀光电材料有限公司）于 2022 年 1 月 4

日委托苏州市宏宇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

价工作。依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部令第 4 号）等文件

规定，苏州普耀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完成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和

第二次公示（征求意见稿公示）。 

2022 年 1 月 5 日，苏州普耀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在苏州市环保产

业协会网站（http://www.sz-epia.cn）发布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

次公示，公示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。本次公开主要内容包括：建设项

目名称、选址、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；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；环

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提交公众意

见表的方式和途径。 

首次网络公示在苏州市环保产业协会网站进行，苏州市环保产

业协会始建于 2002 年 5 月，由从事环境保护产业的企事业单位和与

环境保护产业相关的以及从事环保科技、管理方面的单位组成的环境

保护产业的行业性团体。在苏州环保行业具备影响力，为传播环保理

念和环保知识、推动环境保护公众参与、共同关爱环境构建了良好的

推广平台。 

首次公示网址为 http://www.sz-epia.cn/shownews.asp?id=2986，公

示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5 日至 2022 年 1 月 18 日，网页截图见下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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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1-1  首次公示截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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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公众意见情况 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见表 2.2-1。本次网络公示期

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。 

表 2.2-1 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

填表日期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项目名称 苏州普耀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95 吨半导体用电子专用材料项目 

一、本页为公众意见 

与本项目环境

影响和环境保

护措施有关的

建 议 和 意 见

（注：根据《环

境影响评价公

众参与办法》规

定，涉及征地拆

迁、财产、就业

等与项目环评

无关的意见或

者诉求不属于

项目环评公参

内容） 

 
 

 
 
 

 
 
 

 
 

 
 
 

 
 
 

 
 

 
 
 

 
 
 

（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内容，若

本页不够可另附页） 

二、本页为公众信息 

（一）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

姓   名  

身份证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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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联系方式 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 
 

经常居住地址 
xx 省 xx 市 xx 县（区、市）xx 乡（镇、街道）

xx 村（居委会）xx 村民组（小区） 

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

（填同意或不同意） 

 

 
 

（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） 

（二）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

单位名称 
 

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
 

有效联系方式 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 

 

地    址 
xx 省 xx 市 xx 县（区、市）xx 乡（镇、街道）

xx 路 xx 号 

注：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，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

据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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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 

依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部令第 4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

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，苏州普耀光电材料有限公

司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在苏州市环保产业协会网站（http://www.sz-

epia.cn）发布了征求意见稿公示，公示时限 2022 年 1 月 27 日至 2 月

14 日。公示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

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； 

（二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； 

（三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 

（四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； 

（五）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。 

3.2 公示方式 

在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，建设单位通过《扬子晚报》、现场

张贴公告的形式对本项目进行了同步公示。 

3.2.1 网络 

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在苏州市环保产业

协会网站进行。公示网址 http://www.sz-epia.cn/shownews.asp?id=2998， 

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27 日至 2 月 14 日，网页截图见下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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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1 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

3.2.2 报纸 

2022 年 1 月 29 日和 2022 年 2 月 9 日，建设单位在《扬子

晚报》对建设项目进行了报纸公开。报纸公开见图 3.2-2，报纸公

开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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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2   本项目报纸公开截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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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3 张贴 

第二次公示期间，建设单位在项目所在地张贴了信息公告，

对工程概况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、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及其

反馈方式进行了告知。公告张贴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。 

 

 

图 3.2-3   现场张贴照片 

 

 



10 

3.3 查阅情况 

苏州普耀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在建设单位所在地（苏州市吴中经

济开发区民丰路 288 号）提供征求意见稿纸质报告供公众查阅。征求

意见稿公示期间，没有公众前往查阅报告书征求意见稿。 

3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

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（包括电话、传真、

邮件等各种形式）。 

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

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的质疑、反对意见，因此，无需开展深度

公众参与。 

5 公众意见处理 

在进行网络公示、现场张贴公告及报纸公开期间，没有收到任何

反馈意见（包括电话、传真、邮件等各种形式）。 


